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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幕消息

有關開發下游太陽能項目的

意向書

本公佈由卡姆丹克太陽能系統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

集團」）根據香港法例第 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內幕消息條文及香港聯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09條而作出。

潛在投資

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日交易時段

後，本公司與一家根據香港法例註冊成立的公司（「目標公司」）的股東（「潛在賣

方」）訂立意向書（「意向書」）。根據意向書，本公司表示有意收購而潛在賣方表示

有意出售目標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潛在投資」）。

目標公司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從事提供項目開發服務及開發下游太陽能項

目。根據潛在賣方及目標公司所提供資料，現時預期目標公司將於二零一六年完

成約 70兆瓦的下游太陽能項目，並於二零一八年底合共完成不少於 300兆瓦的下

游太陽能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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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在投資的理由及裨益

於本公佈日期，本集團主要從事製造及銷售太陽能晶片及相關產品，並提供太陽

能產品加工服務。本集團為少數於海外設有大型生產設施的中國太陽能公司。本

公司計劃探索機會擴展至下游太陽能業務，透過將下游太陽能業務與本集團現有

上游太陽能業務進行整合從而創造協同效益。潛在投資對本集團而言乃擴展至下

游太陽能業務的具有吸引力機會。

其他資料

本公司與潛在賣方同意，自簽訂意向書日期起計 60個營業日內（「獨家期」），本公

司將對目標公司進行盡職審查及估值。於獨家期內，潛在賣方不得並須促使其管

理層、董事、僱員、顧問、代表或代理不會就可能銷售目標公司股份直接或間接

進行游說、討論、磋商或訂立任何協議、默契或承諾，或向任何第三方提供任何

相關資料。

本公司及潛在賣方進一步協議，除若干有關（其中包括）盡職審查╱獨家性及保密

性的條文外，意向書對訂約各方不具法律約束力。

據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全悉及確信，目標公司、潛在賣方及其各

自的最終實益擁有人均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且與彼等概無關連的第三

方。

意向書項下擬進行的潛在投資須待訂約各方訂立具體協議後方告作實，而相關條

款及條件尚未落實，故潛在投資不一定會付諸實行。倘潛在投資得以落實，可能

構成上市規則項下的本公司須予公佈交易。本公司將根據上市規則於適當時候就

潛在投資另行作出公佈。

由於潛在投資不一定會進行，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

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卡姆丹克太陽能系統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張屹

中華人民共和國，上海，二零一六年六月三日

截至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張屹先生及鄒國強先生；非執行董事為 Donald

Huang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梁銘樞先生、Kang Sun先生及Daniel DeWitt Martin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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